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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天律证 2019 第 00067-3 号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首发创业板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编报规则第 12号》”）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华业香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华业香料”或“公司”）的委托，担任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指派吴波、常爱

民、荣慈竹律师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工作的经办律师参与发行人本次股票

发行、上市工作。  

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9年 5月 29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772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本所律师根

据有关规定及发行人要求，出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业香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

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就《反馈意见》涉及的有关问题作出回复，发表法

律意见。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外，本所律师此前已出具的天律证 2019 第 00067-1

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天律证 2019 第

00067-2 号《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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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的内

容仍然有效。  

凡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的相关情况与《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

告》披露的情况相同且本所律师的核查意见无补充或修改的，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不再重复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就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声明事项适用前述已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中已声明的事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涉及到的简称含义与本所已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中的含义一致。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新

增及作特别提示的简称如下：  

简称  全称 

《招股说明书》 指 
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制作的《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审计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

华审字[2019]000867 号） 

华业化工 指 安徽华业化工有限公司，发行人前身 

众润投资 指 潜山众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人股东 

国元创投 指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股东  

金通安益 指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人股东 

合肥华业 指 安徽华业香料合肥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八一纺织器材厂 指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纺织器材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担任厂长的

企业、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方 

潜山县八一厂 指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厂，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担任厂长的企业、发

行人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方 

建设银行潜山支行 指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潜山支行 

兴业银行安庆分行 指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颁

布的《首发创业板管理办法》、《编报规则第 12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并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因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而需要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以及有关事实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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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1： 

请发行人说明前次申报情况，终止或撤回申请原因，本次申报材料是否与

前次申报存在重大差异，本次申报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发生变更。请保荐

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的撤回材料申请及中国证监会出具的终止审查通知书； 

2、比对两次申报材料内容，了解本次申报机构及签字人员的变化原因。 

（一）前次申报情况，终止或撤回申请原因 

2016年 6月，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前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

请文件（以下简称“前次首发申请”）。 

2016年 11月至 12月，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安排，证监会 IPO检查组对公司

进行 IPO现场检查。 

2017年 3月，因发行人上市计划调整，发行人决定暂缓上市进程，发行人

和前次首发申请保荐机构国元证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 

2017年 5月，中国证监会出具[2017]237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

止审查通知书》，决定终止对发行人前次首发申请的审查。 

（二）本次申报材料是否与前次申报材料存在重大差异 

发行人综合考虑各板块上市条件，决定本次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首发上市，前次申请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首发上市。 

经核查，因申报板块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的规

定，本次申报材料构成有所变化，除此之外，因发行人申报报告期由 2013-2016

年度 1-6月变更为 2016-2018年度，本次申报材料的主要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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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文件名称 主要差异及说明 

1-1 招股说明书（申报稿） 

1、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及章节内容变化； 

2、对发行人所处行业的最新情况进行更新，并增

加“市场竞争风险”的描述； 

3、因报告期变化，对发行人实际经营情况、员工

情况进行更新； 

4、根据发行人最新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情况进

行补充更新； 

5、因报告期变化，对发行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情

况进行更新； 

6、对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治

理情况进行更新； 

7、因报告期变化，更新2016-2018年度财务数据，

并据此更新相关内容； 

8、根据《首发业务若干解答（一）》、《首发业

务若干解答（二）》的要求，对相关内容进行补充

披露； 

9、根据发行人最新签署合同情况进行补充更新； 

10、根据发行人关联方最新的仲裁情况进行补充披

露； 

11、根据重新签订的相关承诺进行更新。 

2-1 
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申请报

告 

根据发行人行业基本情况、财务数据、实际经营情

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申报板块等变化对申请报

告进行更新。 

2-2 
发行人董事会有关本次发行的

决议 
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2-3 
发行人股东大会有关本次发行

的决议 
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1 保荐人关于本次发行的文件  

3-1-1 
发行保荐书（附：发行人成长性

专项意见） 

保荐机构重新履行内部审核程序，并对发行保荐书

相关内容进行修改；根据发行人行业基本情况、财

务数据、实际经营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申报

板块等变化，对发行保荐书相关内容进行更新。 

3-1-2 

发行保荐工作报告（附：关于保

荐项目重要事项尽职调查情况

问核表） 

保荐机构重新履行内部审核程序，并对发行保荐工

作报告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对于项目存在的问题及

其解决情况按照申报报告期的实际发生情况进行

更新。 

3-2 
注册会计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文

件 
 

3-2-1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因报告期变化，更新2016 -2018年度数据，审计意

见无变化。 

3-2-4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鉴证日期涵盖新的申报期，鉴证结论无变化。 

3-2-5 
经注册会计师核验的非经常性

损益明细表 
鉴证日期涵盖新的申报期，鉴证结论无变化。 

3-3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的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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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法律意见书 本次发行人律师变更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本次

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

所根据对企业全面尽职调查的情况，按照律所自身

业务规范重新编写。 
3-3-2 律师工作报告 

4-4 发行人公司章程（草案） 

根据《公司法》（2018年修正）、《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2018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发行人公司章程（草案）进行

修订。 

5-1 
发行人关于最近三年及一期的

纳税情况的说明 
因报告期变化，变更为2016-2018年度纳税情况。 

5-3 
成立已满三年的股份有限公司

需报送的财务资料 
因报告期变化，变更为2016-2018年度财务数据。 

6-1 
关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的

文件 
 

6-1-1 
发行人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总

体安排说明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增加募集资金规模、用途及分

析说明。 

6-1-2 
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 

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化，提供更新后的项目审

批、核准或备案的文件。 

6-2 产权和特许经营权证书  

6-2-1 

发行人拥有或使用的商标、专

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知识产

权以及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

权、采矿权等产权证书清单及发

行人律师的鉴证意见 

因报告期变化，由本次发行人律师对截至本次鉴证

意见签署日的产权证书清单进行重新鉴证。 

6-3 重要合同 
提供本次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发行人已签署、将要履

行或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6-4 承诺事项 各承诺人重新签订相关承诺。 

6-6 

发行人生产经营和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证

明文件 

因报告期变化，提供更新后的环保证明文件；因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变化，提供更新后的环评批复文

件。 

6-8 保荐协议和承销协议 提供本次申报重新签订的保荐协议与承销协议。 

综上，本次申报材料与前次申报材料不存在重大差异，差异主要系创业板

与主板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的规定差异，以及发行人报告期发生变化所致。 

（三）本次申报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是否发生变更  

中介机构 前次申报 本次申报 是否变更 

保荐机构 国元证券 国元证券 未变更 

签字保荐代表人 詹凌颖、徐燕 徐燕、武军 
是，系保荐机构内部

人员安排变化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是，系发行人与律师

事务所自主、友好协

商的结果 签字律师 孔晓燕、蔡厚明、吴光洋 吴波、常爱民、荣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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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未变更 

签字会计师 吕勇军、吴琳 吕勇军、吴琳 未变更 

资产评估机构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未变更 

签字评估师 郭鹏飞、冯道祥 郭鹏飞、冯道祥 未变更 

验资复核机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未变更 

签字会计师 吕勇军、吴琳 吕勇军、吴琳 未变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前次撤回申请原因符合实际情况，本次

申报材料和前次申报材料不存在重大差异，本次申报中介机构及签字人员的变

化及原因合理。 

二、《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2： 

请发行人：（1）补充披露历史上债转股的具体情况，是否真实合法合规，

是否存在出资不实，国元创投、金益投资、众润投资在增资价格确定依据，国

元创投增资事项是否符合证券公司直投业务的相关规定。（2）说明范一义转让

股权又回购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入职时间、历任职务、

出资来源是否合法，是否存在委托持股、股份代持情形。（3）补充披露实际控

制人是否就历次股权转让、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是

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全套工商登记资料；查阅发行人历次相关增资、股权转让的

决策文件、协议文件、验资文件和有关款项支付凭证等资料； 

2、查阅发行人有关债转股的相关财务资料； 

3、获取发行人工商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获取发行人、相关股东出具

的声明、说明、承诺、确认文件等资料；访谈与历次增资、股权转让相关人员；  

4、查阅股东国元创投的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公司章程等资料，核查其股权

结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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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阅员工持股平台众润投资的全套工商登记资料，核查其合伙协议、合

伙份额变动文件等资料； 

6、查阅众润投资合伙人在发行人的入职档案、任职文件等资料；查阅众润

投资合伙人的出资凭证，并取得各合伙人出具的确认文件等资料； 

7、查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在历次股权转让和发行人整体变更过程中的税收

完税证明、银行缴税凭证；查阅实际控制人《个人信用报告》等资料。 

（一）补充披露历史上债转股的具体情况，是否真实合法合规，是否存在

出资不实，国元创投、金益投资、众润投资在增资价格确定依据，国元创投增

资事项是否符合证券公司直投业务的相关规定。 

1、历史上债转股的具体情况，是否真实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出资不实 

（1）历史上债转股的具体情况 

发行人历史上存在一次债转股情形，具体情况如下：2005 年 3 月 16 日，

经潜山县工商局登记，华业化工注册资本由 200万元增加至 800万元。上述增

资业经安徽天柱会计师事务所皖柱会验字[2005]081 号《验资报告》审验“截

至 2005年 3月 10日止，贵公司已缴纳新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万元整，出

资方式为债权转股权。”其中股东华文亮实缴新增注册资本 306万元，股东徐基

平实缴新增注册资本 294万元。 

经核查，股东华文亮、徐基平出资债权形成过程如下： 

①华文亮债权形成过程及债权转股权时点与公司往来明细 

日期 公司借款（元） 公司还款（元） 债权余额（元） 

2002.7.20 685,732.83 - 685,732.83 

2002.7.31 1,000,000.00 - 1,685,732.83 

2002.7.31 2,800,000.00 - 4,485,732.83 

2003.12.22 300,000.00 - 4,785,732.83 

2003.12.25 600,000.00 - 5,385,732.83 

2004.1.9 40,000.00 - 5,425,732.83 

2004.1.13 281,299.80 - 5,707,032.63 

2004.1.19 435,142.89 - 6,142,1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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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4.7 300,000.00 - 6,442,175.52 

2004.10.28 - 1,024,760.96 5,417,414.56 

2005.3.9 - 
3,060,000.00 

（债转股） 
2,357,414.56 

2005.3.20 - 2,107,714.52 249,700.04 

2005.3.25 - 249,700.04 0 

②徐基平债权形成过程及债权转股权时点与公司往来明细 

日期 公司借款（元） 公司还款（元） 债权余额（元） 

2003.12.22 263,200.00 - 263,200.00 

2004.2.5 200,000.00 - 463,200.00 

2004.6.2 8,245.04 - 471,445.04 

2004.6.11 100,000.00 - 571,445.04 

2004.6.18 200,000.00 - 771,445.04 

2004.6.18 120,000.00 - 891,445.04 

2004.6.30 66,500.00 - 957,945.04 

2004.9.9 800,000.00 - 1,757,945.04 

2004.9.27 32,538.00 - 1,790,483.04 

2004.9.30 100,000.00 - 1,890,483.04 

2004.10.28 1,024,760.96 - 2,915,244.00 

2004.12.16 24,756.00 - 2,940,000.00 

2005.3.9 - 
2,940,000.00 

（债转股） 
0 

（2）本次债转股是否真实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出资不实 

经核查，发行人本次债转股履行了如下法律程序：①2005年 3月 1日，华

业化工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万元增加至 800万元，股东

华文亮以债转股的形式增资 306万元，股东徐基平以债转股的形式增资 294万

元。②2005 年 3 月 11 日，安徽天柱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了审验并出

具了皖柱会验字[2005]081号《验资报告》。③2005年 3月 16日，华业化工依

法办理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 

虽然股东华文亮、徐基平本次以债权转股权的出资方式不在当时适用的《公

司法》（2004年 8月 28日修正）明示的出资形式之列，不符合当时适用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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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

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的相关规定。  

但鉴于：①华文亮、徐基平以债权转股权时公司股东仅华文亮、徐基平二

人，不涉及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②本次债转股已依法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验；③发行人现股东均出具《确认函》，确认其对股东华文亮、徐基平用于增资

的债权的真实性、享有债权的金额、对其以债权出资的行为、以及以债权出资

后享有的发行人股权不持异议，不会因华文亮和徐基平以债权出资事项产生纠

纷或存在潜在纠纷；④本次增资已经工商主管部门核准变更登记，并取得该工

商主管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⑤潜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

8月 12日出具《证明》，对本次债转股的合法合规性予以确认：“虽然当时《公

司法》或《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未规定债转股的出资方式，但是华业香料的本

次债转股符合工商管理实践操作，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华业香料已

依法办理了与本次债转股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注册资本已缴足，华业香

料的股权权属清晰，各股东之间无纠纷或争议，本次以债转股方式增资真实有

效。本局不会对本次债转股事宜提出异议或因此对华业香料作出任何行政处

罚。”⑥股东华文亮、徐基平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其用于出资的债权真实，

如果因债权虚假而导致出资不实，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股东华文亮、徐基平用于出资的债权真实；华

文亮、徐基平以债权转股权的出资方式虽不属于当时适用的《公司法》列明的

出资形式，但已经股东会审议通过，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和工商变更登记，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并经工商主管部门确认，本次债转股方式增资真实有效，不

存在违法违规，不存在出资不实的情形。 

2、国元创投、金通安益、众润投资增资价格确定依据 

（1）国元创投 

2015年 9月 17日，发行人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新增注册

资本 300万元，注册资本增至 4,300万元。本次增资由国元创投认缴，根据《安

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约定，国元创投缴纳 2,160万元，出资

方式为货币，其中 3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1,86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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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价格为 7.2元/股，根据国元创投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的访谈，本次增资价格系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

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后与原股东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合理、公允。 

（2）金通安益 

2015年 11月 18日，股东华文亮、徐基平与金通安益共同签署《安徽华业

香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将其合计持

有的发行人 400万股股份转让给金通安益，其中华文亮转让 255万股股份，徐

基平转让 145万股股份。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 7.2元/股。根据金通安

益出具的说明及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访谈，本次股份转让价格系在

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市盈率等多种因素，并参

考国元创投增资价格后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合理、公允。 

（3）众润投资 

2011年 11月 29日，股东华文亮、徐基平、范一义与众润投资共同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书》，将其合计持有的华业化工 8%的股权转让给众润投资。众润投

资系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全体合伙人均是自然人，合伙人入伙时均为发行人

员工。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6.7元/股，该价格系

按照公司 2011年 10月底账面每股净资产并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一致确定，

定价合理、公允。 

3、国元创投增资事项是否符合证券公司直投业务的相关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规范》第二条规定：“券商直投是指证券公司

开展直接投资业务，应当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规定设立直接投资业务子公司，并

根据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规定开展业务。证券公司不得以其他形式

开展直接投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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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创投为发行人保荐机构国元证券控股股东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的参股公司，不属于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的子公司，因此，国元

创投对发行人的增资行为不属于证券公司直投业务。 

综上所述，国元创投增资事项不适用《证券公司直接投资业务规范》的相

关规定。 

（二）说明范一义转让股权又回购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员工持股平台合

伙人的入职时间、历任职务、出资来源是否合法，是否存在委托持股、股份代

持情形。 

1、范一义转让股权又回购的原因及合理性 

（1）范一义转让股权又回购的过程 

时点 行为 范一义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2002.7 安徽华业香料有限公司设立 40 20 

2002.10 范一义转让股权给徐基平 - - 

2005.3 华业化工增资至 800万元 - - 

2008.5 徐基平转让股权给范一义 160 20 

（2）范一义转让股权又回购的原因及合理性  

2002年 7月，范一义作为创始股东与华文亮、徐基平共同创立安徽华业香

料有限公司，范一义担任总工程师并负责产品研发。公司设立时，华文亮、徐

基平、范一义协商确认，由范一义以丙位内酯系列产品生产技术入股并占公司

20%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40 万元）。但由于当时适用的《公司法》（1999 年 12

月 25日修正）要求非专利技术出资应履行评估作价程序，为简化操作，故由徐

基平代垫现金 40万元用于范一义出资。公司设立后，公司的产品研发和生产仍

需要范一义拥有的丙位内酯系列产品生产技术，考虑到相关技术尚未形成实际

经营收益，范一义同意将相关技术赠与公司，经三位股东协商一致，认可其价

值为 40万元。 

① 范一义转让股权的原因 

                         
1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8年 7月 18日更名为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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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0 月，范一义因涉及债务纠纷，考虑到公司股权的稳定性，经华

文亮、徐基平、范一义共同协商，范一义以 40万元的价格将全部股权转让给徐

基平。因徐基平代其垫付出资现金，本次股权转让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款。股

权转让后范一义仍在公司担任总工程师职务并继续负责产品研发。  

② 范一义回购股权的原因  

2008年 5月，因范一义债务纠纷已解决，经华文亮、徐基平、范一义协商

一致，决定恢复范一义创始股东身份并恢复至创始时的股权比例，徐基平自愿

将持有的公司 20%股份（对应出资额为 160万元）作价 160万元转让给范一义，

但考虑到范一义赠与公司的相关技术一直由公司使用并产生了经济效益，经三

人协商，本次转让徐基平实际收取股权转让款 120万元。2008年 5月 4日，范

一义与徐基平共同签署《安徽华业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2008年 5月 7

日，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范一义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13 日和 2015 年 7

月 21日向徐基平支付股权转让款 80万元和 40万元。  

经查阅以上两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资料和范一义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银行

凭证，走访潜山市人民法院、安庆仲裁委员会获取相关证明文件，以及分别对

华文亮、徐基平、范一义进行访谈，本所律师认为，华文亮、徐基平、范一义

三人之间不存在股权纠纷或潜在纠纷，范一义为获得发行人股权向徐基平支付

的股权转让对价记录真实，范一义投入发行人的技术未涉任何诉讼、仲裁或案

件，范一义转让股权又回购的过程真实、合理，范一义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真实、

有效。 

2、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入职时间、历任职务、出资来源是否合法，是否

存在委托持股、股份代持情形 

经核查，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的入职时间、历任职务、出资来源及是否存

在委托持股、股份代持情形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入职时间 历任职务 出资来源 

是否存在委

托持股、股

份代持情形 

1 华文亮 2002.7 董事长 自有资金 否 

2 杨曙光 2007.6 车间主任、生产部经理及监 自有资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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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3 严四五 2011.12 设备部经理 自有资金 否 

4 汪  洋 2005.2 
研发中心经理、研发中心主

任及监事 
自有资金 否 

5 汪  炎 2002.7 营销部经理 自有资金 否 

6 吴益林 2005.9 财务部经理 自有资金 否 

7 董金龙 2007.6 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 自有资金 否 

8 徐英中 2003.5 
丙位车间主任、合肥华业生

产部经理 
自有资金 否 

9 徐基桂 2007.8 
丁位车间主任、设备部副经

理 
自有资金 否 

10 李改年 2008.10 
营销部副经理,2018年 10月

离职 
自有资金 否 

11 仰剑华 2007.2 
采购部经理、合肥华业办公

室主任 
自有资金 否 

12 徐英俊 2004.10 

工程部经理、2016年 10月至

2019年 8月返聘负责合肥华

业项目工程，2019年 8月后

不再返聘 

自有资金 否 

13 汪靖淞 2005.11 
工会主席及监事会主席，

2016年 5月退休 
自有资金 否 

14 汪民富 2002.7 
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 
自有资金 否 

15 储艳新 2003.6 副总经理及董事 自有资金 否 

16 徐霞云 2007.1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董

事 
自有资金 否 

17 吴  旭 2002.7 生产部经理、副总经理 自有资金 否 

18 王天义 2008.7 品质部经理、副总经理 自有资金 否 

19 丁庆祝 2011.8 副总经理，2016 年 2月离职 自有资金 否 

20 叶见俭 2006.2 
人力资源部经理、工会主席

及监事 
自有资金 否 

21 李方节 2007.1 

丁位车间主任、安全环保部

经理、合肥华业安全环保部

经理 

自有资金 否 

22 陶国平 2005.1 
丙位车间副主任、丁位车间

主任 
自有资金 否 

23 张  政 2011.11 研发中心副经理 自有资金 否 

24 周雍顺 2014.2 
安全环保部经理、合肥华业

环保工程师 
自有资金 否 

25 叶号兵 2004.8 机电班班长、机电车间主任 自有资金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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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胡定生 2014.6 采购部经理 自有资金 否 

27 徐基龙 2005.9 品香师 自有资金 否 

28 陈清云 2010.1 
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

监事会主席 
自有资金 否 

29 何云飞 2011.2 研发中心组长 自有资金 否 

30 史  磊 2009.1 上海办事处负责人 自有资金 否 

综上所述，众润投资全体合伙人均以其自有资金出资，出资来源合法；出

资人持有的合伙份额均为真实持有，不存在委托持股、股份代持情形。  

（三）补充披露实际控制人是否就历次股权转让、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

公司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经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华文亮就历次股权转让、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履行纳税申报义务情况如下： 

时间 变更事项 交易金额（元） 
个人所得税金额

（元） 

是否足

额缴纳 

2011.11 
华文亮转让华业化工出资

32.64万元给众润投资 
2,186,880.00 371,877.31 是 

2011.12 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 - 3,002,880.00 是 

2015.11 
华文亮转让 255万股股份给

金通安益 
18,360,000.00 3,160,164.00 是 

综上所述，华文亮就历次股权转让、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履行

了纳税申报义务，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三、《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3： 

实际控制人曾担任集体企业厂长。请发行人说明相关集体企业的具体情

况，包括设立时间、注册资本、主营业务及产品情况，目前存续情况，发行人

在资产、业务、产品、技术、人员等方面是否与上述集体企业存在关联或承继

关系，若是，说明是否存在违反集体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说明

发行人设立背景。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天禾律师                                                            补充法律意见书 

7-7-1-3-1-16 

1、查阅实际控制人担任厂长的集体企业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资料、

报告期内企业年报公示信息及相关企业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等资料； 

2、实地查看集体企业主要资产、生产经营情况；获取八一纺织器材厂的主

要资产权证、员工花名册、固定资产明细、主要客户、供应商明细等资料，并

与发行人相关资料进行比对； 

3、根据相关集体企业的提供，以及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公开网络渠道核

查公开数据，查阅该局出具的查询结果，查验相关权利证书等资料； 

4、访谈实际控制人了解相关集体企业的主营业务和主要资产情况；获取发

行人出具的声明文件等资料。 

（一）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担任厂长的集体企业基本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华文亮现担任八一纺织器材厂和潜山县八一厂

厂长，相关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纺织器材厂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及产品情况 存续情况 

2000.6.13 700 

主营业务：各类纺织配件的生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纺纱用胶辊胶圈、罗拉轴承、并条

芯轴等 

存续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厂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主营业务及产品情况 存续情况 

2000.5.19 16 

主营业务：设立之初为卫生清扫工具（刷类）

的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内无任何经营活动 

主要产品：设立之初为卫生清扫工具（刷类），

报告期内无主要产品 

存续 

（二）发行人在资产、业务、产品、技术、人员等方面与上述集体企业不

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1、发行人在资产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经核查，八一纺织器材厂目前拥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包括生产厂房及土地，

铣床、包膜机、空压机、密炼机等生产设备。 

潜山县八一厂报告期内无任何经营活动，目前无任何经营性资产。 



天禾律师                                                            补充法律意见书 

7-7-1-3-1-17 

经发行人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以自行购买、自主申

请的方式独立拥有房产、土地、商标、专利、生产设备等资产，不存在与上述

集体企业共有产权的情形，亦不存在与上述集体企业共同使用资产的情形。发

行人在资产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2、发行人在业务、产品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经核查，八一纺织器材厂的主营业务为各类纺织配件的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为纺纱用胶辊胶圈、罗拉轴承、并条芯轴等；潜山县八一厂设立之初的主

营业务为卫生清扫工具（刷类）的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各类卫生清扫工具

（刷类），报告期内无任何经营活动。 

经发行人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业务上与上述集体企业属于不同

行业和领域，产品亦属于不同类别，采购和销售渠道均不相同，不存在任何联

系。发行人在业务、产品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3、发行人在技术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经核查，八一纺织器材厂独立拥有 3项专利，分别为“紧密纺设备专用牵

伸胶圈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310402584.0）、“一种细纱机

的纤维集束装置”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ZL201420828916.1）以及“适用于

环锭细纱机紧密纺装置的节能网格圈”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

ZL201420732810.1），以及用于生产的非专利技术，均应用于纺织生产领域，与

发行人的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运用领域完全不同。 

潜山县八一厂目前无专利，亦无非专利技术。 

经发行人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所拥有的专利、非专利技术与上述

集体企业完全不同，双方亦不存在互相转让专利使用权、非专利技术以及互相

许可对方使用专利、非专利技术的情形。同时，发行人所拥有的专利、非专利

技术均系独立研发取得，不存在与上述集体企业合作研发的情形。发行人在技

术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4、发行人在人员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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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声明及本所律师核查，八一纺织器材厂在职员工除华文亮外，均

不是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在职员工，潜山县八一厂目前除厂长华文亮外，无其

他在职员工，综合事务均由八一纺织器材厂代办。除华文亮外，发行人在人员

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或承继关系。 

综上所述，发行人在资产、业务、产品、技术等方面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

在关联或承继关系；除华文亮外，发行人在人员上与上述集体企业不存在关联

或承继关系。发行人不存在违反集体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四、《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5： 

根据有关媒体报道，发行人可能存在环保方面违规情况。（1）请发行人分

析说明报告期内环保投入情况与发行人营业收入、产能及产量变动情况是否匹

配，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是否存在贿赂政府官员情形。（2）请发行人补充

披露报告期内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交易等各环节的具体情况，是否在

各环节履行相应的审批、备案程序，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3）请具体说明

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有关证书到期后延期审批的具体要求和条件，报告期内

是否存在未通过证书审查的情形，评估此类风险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请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 

2、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环保投入明细及环保费用支出凭证等资料； 

3、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污染物处理的相关记录、数据报表及第三方机构的

检测、监测报告数据、发行人与第三方签订的污染物处理合同等资料； 

4、查阅发行人反商业贿赂的相关制度；获取发行人所在地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人民法院及工商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潜山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官方网站，核查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

告期内是否存在因商业贿赂而受到行政处罚、立案侦查或刑事处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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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阅发行人制定的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文件；查阅发行人制定的有关危

险化学品事故应急的救援处置方案及进行员工培训、事故应急演练相关记录等

资料；  

6、实地查看发行人主要危险化学品仓储场所，并对安全环保部主要负责人、

采购部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核查发行人危险化学品的采购、储存、运输等情

况；  

7、获取发行人报告期内危险化学品采购明细，查阅采购合同并抽样留存，

核查危险化学品采购种类、数量及运输方式；登陆安徽省易制毒化学品信息管

理系统并查阅发行人采购易制毒化学品的审批备案情况，查阅发行人取得的易

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文件等资料； 

8、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所拥有的生产经营必备资质文件，并核查报告期内

相关资质的换发及变更情况； 

9、走访发行人所在地食品药品安全主管部门、安全生产主管部门、商务主

管部门、海关等主管机构，并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获取发行人出具

的声明、确认文件。 

（一）分析说明报告期内环保投入情况与发行人营业收入、产能及产量变

动情况是否匹配，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是否存在贿赂政府官员情形。 

1、报告期内环保投入情况与发行人营业收入、产能及产量变动情况是否匹

配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环保投入情况与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产品的产能及

产量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环保投入

（万元） 

环保设施投资、设施附件及其

他环境支出 
278.64 389.43 267.51 

设备运行费用（水电物料等） 283.42 264.12 128.26 

营业收入（万元） 25,809.23 21,779.38 19,296.25 

主要产品产能（吨/年） 3,820.00 3,520.00 3,100.00 

主要产品产量（吨/年） 3,926.95 3,423.81 2,9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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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表中主要产品指丙位内酯、丁位内酯系列产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环保设施投资、设施附件及其他环境支出与发行人对

环保设施投入的实际情况相匹配。2016-2017 年度，发行人实施了包括有机废

气收集系统、废水处理系统等污染防治设施技术升级改造工程，对环保设施技

术进行全面升级改造，环保投入增加显著；2018年度，为进一步提升有机废气

处理效率，发行人持续投入对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改进和升级。通过持续的环保

设施相关投入，发行人从工艺源头对生产各个环节的无组织废气进行控制和全

面系统的收集，有效避免有机废气的逸散；有机废气的综合处理效率显著提升，

实现环保工作整体水平的提升。 

同时，发行人的环保设备运行费用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与发行人营业收

入、主要产品的产能及产量的变动趋势一致。2016-2018 年度，发行人单位产

品污染物治理运行费用分别为 438.17元/吨、771.42元/吨、721.73 元/吨，有

较大幅度的提高。 

根据潜山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安庆市环境监察支队提供

的污水污染源自动监控日数据报表以及第三方机构的日常检测结果，发行人的

废水、废气排放及噪声处理均能够达到国家相应排放标准，发行人环保设施的

处理能力能够满足生产经营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及噪声处理需要。发行人生产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由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运输和处理，在第三方

机构未收集危险废物前，发行人建有危险废物存储设施能够满足防止固废物外

泄的风险，发行人的危险废物收集、运输、处理及收集前的存储符合国家相关

规定。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的环保投入情况与营业收入、产能及产量变动

情况相匹配。  

2、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是否存在贿赂政府官员情形  

根据公开网络及政府主管部门网站等查询记录，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

商业贿赂行为，不存在贿赂政府官员情形，以及因贿赂行为被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立案侦查或审查起诉，及受到工商主管部门行政处罚、人民法院判决刑事

处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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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网络及政府主管部门网站等查询记录，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商业贿赂行为，不存在贿赂政府官员情形，以及因

贿赂行为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或审查起诉，及受到工商主管部门行

政处罚、人民法院判决刑事处罚的情况。 

2018 年 4 月 27 日，潜山县人民检察院出具《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

结果告知函》（潜山检预查[2018]449号）确认，“华业香料、华文亮、徐基平、

范一义在查询期限从 2008年 4月 27日到 2018年 4月 27日期间，未发现有行

贿犯罪记录。以上查询结果来自全国行贿犯罪档案库。” 

2019年 8月 12日，潜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报告期内，

发行人不存在因商业贿赂而受到行政处罚或立案侦查的情形。  

（二）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交易等各环节的具

体情况，是否在各环节履行相应的审批、备案程序，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1、发行人报告期内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交易等各环节的具体情况 

根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 年版），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

主要原材料采购明细，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使用危险化学品的情形，危险化学

品品类主要包括：正丙醇（110）、丙酮（137）、丙烯酸（145）、丙烯酸甲酯（147）、

氮气（172）、二叔丁基过氧化物（573）、过氧化氢（903）、环己酮（952）、环

戊酮（968）、甲醇钠（1024）、硫酸（1302）、吗啉（1566）、硼酸（1609）、氢

气（1648）、氢氧化钠（1669）、石油醚（1965）、正戊醇（2165）、正戊醛（2178）、

盐酸（2507）、乙醇（2568）、乙醇钠（2570）、乙酸（2630）、正丁醇（2761）、

正庚醛（2781）、正己醛（2786）、正丁醛（2770）、磷酸（2790）等。上述危险

化学品中，除丙酮试剂、盐酸、硫酸等少部分化学品用于实验室研发及化验室

检测使用外，其余均用于发行人生产。此外，发行人主要产品均不属于危险化

学品。  

发行人已根据国家关于危险化学品采购、储存、运输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

建立了《危险化学品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运输装卸安全管理制度》、《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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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罐区安全管理制度》、《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制度》等制度性文件，就危险化学

品采购、储存管理以及运输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1）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已设立专门仓库分类储存各类生产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在

仓库内、外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及性能告知牌，设置报警设施、做好防泄漏措

施及配置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涉及易制毒化学品（盐酸、硫酸）储存时按照

“两双”（即双人收发、双人双锁）要求进行管理，并将易制毒化学品于专用仓

库内单独存放。发行人对仓库设置专人进行管理，并由安全环保部指派安全员

进行日常巡检。针对实验室及化验室使用的少量危险化学品，发行人在其存放

区域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及安全隐患防范设施，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发行人对接触危险化学品的相关人员进行安全培训，使员工了解危险化学

品的性质、穿戴个人防护用品要求以及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等。发行人还

制定了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并定期组织演练。 

根据《剧毒化学品目录》（2002 年版），发行人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均不属于

剧毒化学品类别。根据 2018年 12月安徽瑞祥安全环保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安

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现状评价报告》（RX18-WP-146）的评价结果，发

行人整个厂区单元危险化学品不构成重大危险源。因此，发行人无需将其危险

化学品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2）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情况  

根据发行人报告期内危险化学品采购合同约定，危险化学品的运输由供应

商负责，发行人不承担运输责任，因此无需办理相关审批或备案手续。  

发行人安排专人进行危险化学品的装卸，并对进出厂区的危险化学品运输

车辆进行检查和登记。 

（3）危险化学品的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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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危险化学品交易仅涉及采购环节，发行人采购危险化学

品均与供应商签订了书面的采购合同，主要采购品种及数量具体如下：  

化学品名称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采购数量（吨） 

正丙醇 54.45 13.20 23.10 

丙烯酸 1,393.19 1,644.11 1,932.31 

丙烯酸甲酯 290.36 324.01 263.96 

二叔丁基过氧化物 313.17 402.81 446.77 

过氧化氢 42.25 65.30 47.35 

环己酮 - 0.06 0.38 

环戊酮 63.60 87.98 54.18 

甲醇钠 1.10 - 0.30 

硫酸 - 9.91 - 

吗啉 12.00 10.00 - 

硼酸 0.45  0.30  0.70 

氢氧化钠 114.00 275.37 199.53 

石油醚 5.04 10.08 18.20 

正戊醇 120.00 187.61 190.31 

正戊醛 25.60 38.40 31.20 

盐酸 9.10 26.67 4.83 

乙醇 7.53 11.20 - 

乙醇钠 0.26 - - 

乙酸 90.48 112.21 75.09 

正丁醇 37.91 26.90 9.90 

正庚醛 38.80 26.40 24.00 

正己醛 0.80 1.53 2.89 

正丁醛 - 2.08 0.16 

磷酸 0.18 - - 

采购数量（升）  

丙酮 - 10.00 20.00 

采购数量（瓶） 

氮气 1,059.00 1,677.00 1,262.00 

氢气 3,204.00 5,151.00 4,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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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发行人采购的危险化学品中硫酸、盐酸及丙酮属于《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条例》规定的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根据《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第

十七条之规定，“购买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的，应当在购买前将所需购

买的品种、数量，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  

报告期内发行人采购硫酸、盐酸及丙酮均已向公安机关提交审批申请并办

理购买备案，已取得公安机关出具的第二类、第三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

明，具体情况如下： 

采购品种 
采购数量 

（吨/升） 

申请数量 

（吨/升） 

审批数量 

（吨/升） 
审批时间 购买备案证明号 

硫酸 9.910 10 10 2017.2.28 340824GB17005686 

盐酸 9.100 15 15 2016.2.26 340824GB16004498 

盐酸 12.560 15 15 2016.12.26 340824GB16036054 

盐酸 14.112 15 15 2017.6.16 340824GB17020246 

盐酸 4.830 5 5 2018.11.20 340824GB18050556 

丙酮 10.000 10 10 2017.12.4 340824GB17043896 

丙酮 20.000 20 20 2018.9.12 340824GB18039242 

综上，报告期内发行人采购危险化学品已办理必要的审批、备案手续，采

购品种、数量未超过许可范围。 

2、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2019 年 8 月 12 日，潜山市应急管理局出具《证明》确认，报告期内，发

行人在生产过程中涉及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运输、交易等各环节已履行必要的

审批、备案程序，发行人满足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方面的规定，不存在违法违

规行为，未因危险化学品的储存、运输、交易、使用等问题受到该局行政处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运输、交易等各

环节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三）具体说明公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有关证书到期后延期审批的具体要

求和条件，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通过证书审查的情形，评估此类风险对发行人

生产经营的影响。 

1、发行人生产经营所必须的有关证书到期后延期审批的具体要求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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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发行人持有的生产经营所必须的有关证书

具体如下： 

所须证书名称 法律依据 发行人取得情况 
到期后是否需

要办理延期 

《食品生产许可证》 

根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从事食品添加剂生

产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添

加剂生产许可。 

发行人通过向安徽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申请，已取得《食品生产

许可证》，证书编号为

SC20134082400010，许可生产的食

品类别为食品添加剂。  

许可有效期至

2021年 8月 22

日，到期后需

要办理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报关单位注册

登记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有关规定，进出口货物收发货

人、报关企业办理报关手续，

必须依法经海关注册登记。 

发行人通过向安庆海关申请，已取

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

注册登记证书》，海关注册编号为

3408960147，登记的企业经营类别

为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 

登记长期有

效，无需办理

延期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根据《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

记办法》有关规定，从事货物

进出口或者技术进出口的对外

贸易经营者，应当向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务部或商务部委托的

机构办理备案登记；但是，法

律、行政法规和商务部规定不

需要备案登记的除外。对外贸

易经营者未按照本办法办理备

案登记的，海关不予办理进出

口的报关验放手续。 

发行人通过自行备案登记，已取得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备案登记表编号为 01174551，进

出口企业代码为 3400740864701。 

备案无有效期

限，无需办理

延期 

《出入境检验检疫

报检企业备案表》 

根据《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

业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报检

企业办理报检业务应当向海关

备案。 

发行人通过自行备案登记，已取得

《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

表》，备案号码为 3402600419，

备案类别为自理企业。 

备案无有效期

限，无需办理

延期 

经核查，发行人满足取得和持续享有上述资质要求的各项条件，具体如下： 

① 《食品生产许可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

法》等有关要求，许可类别为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取得的条件和

程序如下：  

A、取得食品添加剂的生产许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a、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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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申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应当具备与所生产食品添加剂品种相适应的

场所、生产设备或者设施、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制度； 

c、具有合理的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d、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B、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的程序： 

a、申请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材料：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申请书，营业执照复印件，

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场所及其周围环境平面图和生产加工各功能区间布局平面

图；食品添加剂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及布局图，食品添加剂安全自查、进货

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等保证食品添加剂安全的规章制度。 

b、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申请人提出的食品生产许可申

请，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受理、不予受理的决定。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决定

予以受理的，应当出具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不予受理通知

书，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

诉讼的权利。 

c、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

审查。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进行现场核查。 

d、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因特殊

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个工作日，并应

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 

e、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申请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

等情况，对符合条件的，作出准予生产许可的决定，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及时作出不

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同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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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申请符合条件的，由申请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并标注食品添加剂。 

g、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五年。食品生产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

食品生产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生产许可有效期届满 30个工作日前，

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食品生产许可

延续申请书；食品生产许可证正本、副本；与延续食品生产许可事项有关的其

他材料。 

经与上述规定比照，并结合发行人出具的《声明》及本所律师对潜山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访谈记录确认，发行人满足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

添加剂）的各项条件，且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许可证被吊销、注销、

撤销或许可证无效等情形，发行人满足持续享有该项许可的各项条件。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取得的条件

和程序如下： 

A、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应当按照规定到所在地海关办理报关单位注册登记

手续，并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所要求的申请

材料。 

B、注册地海关依法对申请注册登记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

核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由注册地海关核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 

经与上述规定比照，并结合发行人出具的《声明》、安庆海关出具的企业资

信证明确认，发行人满足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书》的

各项条件，且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报关注册登记证书被吊销、注销、撤

销或证书无效等情形，发行人满足持续享有该项注册登记的各项条件。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除海关另有规定外，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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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证书》长期有效。发行人无须就报关注册登记证书办理延期手续，仅须在注册

登记内容发生变更时按照如下规定办理变更手续：A、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企业

名称、企业性质、企业住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海关注册登记内容发生变

更的，自变更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持变更证明文件等相关材料到注册地海关办

理变更手续。B、所属报关人员发生变更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在变更事实发

生之日起 30日内，持变更证明文件等相关材料到注册地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③《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的

有关要求，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取得的条件和程序如下： 

A、对外贸易经营者在本地区备案登记机关办理备案登记，并提交《对外贸

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和《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所要求的备案登记材

料。 

B、备案登记机关应自收到对外贸易经营者提交的上述材料之日起 5 日内办

理备案登记手续，在《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上加盖备案登记印章。 

经与上述规定比照，结合发行人出具的《声明》以及本所律师对潜山市商务

局的访谈记录确认，发行人满足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的各项条件，且不

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备案登记被撤销或失效等情形，发行人满足维持该项

备案登记的各项条件。 

同时，根据《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无有效期限制，发行人无须就该项备案登记办理延期手续，仅须在任何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于 30 日内办理变更手续，逾期未办理变更手续的，其备案

登记表自动失效。 

④《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出入境检验检

疫报检企业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登记取得的条

件和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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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报检企业办理报检业务应当向海关备案，并提交《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

企业管理办法》所要求的备案材料。 

B、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海关应当为报检企业办理备案手续，核发报检

企业及报检人员备案号。  

C、鼓励报检企业在报检前向海关办理备案。已经办理备案手续的报检企业，

再次报检时可以免予提交《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管理办法》所列的备案材料。 

经与上述规定比照，结合发行人出具的《声明》以及本所律师对安庆海关的

访谈记录确认，发行人满足取得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登记的各项条件，

且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报检企业或者报检人员备案信息被注销等情形，

发行人满足维持该项备案登记的各项条件。  

同时，根据《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出入境检验

检疫报检企业备案登记无有效期限制，发行人无须就该项备案登记办理延期手

续，仅须在备案表载明的备案事项发生变更时于 30 日内持变更证明文件等相关

材料向备案的海关办理变更手续。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满足取得和持续享有生产经营所须全部资

质的许可、注册或备案条件。除《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需要办理延期

手续外，其余注册或备案资质无有效期限制，持续有效。发行人生产经营所必须

的有关证书到期后延期审批不存在障碍。  

2、报告期内是否存在未通过证书审查的情形，评估此类风险对发行人生产

经营的影响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资质证书的换发及变更情况具体如下： 

（1）《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换发及变更  

发行人原持有编号为皖 XK13-217-00031 号《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根据《关于启用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公告 2015 年第 198 号）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决定自 2015 年 10 月

1日起正式启用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旧版食品、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未届满的，继续有效；旧版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应申请核发新版《食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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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许可证》。经发行人申请，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6年 8月 23日核

发了编号为 SC20134082400010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2018 年 7 月，发行人因增加生产许可品种向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

请变更《食品生产许可证》，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8 年 11 月 19 日

核发了变更后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变。 

（2）《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的换发  

发行人原持有备案登记号为 3402600419 的《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

书》，因保管不慎遗失证书原件，发行人向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申请并于 2018

年 1 月 10 日取得换发后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报检企业备案表》，备案登记号不

变。2018年 1月 11日发行人在指定报刊上刊登《遗失声明》，声明原《自理报

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作废。 

除上述情形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其他资质证书不存在换发及变更情形。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未通过证书审查的情形，不存在影响发行

人生产经营的风险。 

五、《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6：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包括成立时间、注册

资本、股权结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情况，与发行人产品和业务之间是否存

在关系，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关联方票据往来的交易背景。请保荐机构、发行人

律师核查。 

回复：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  

2、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中关联法人的《营业执照》、工商

登记资料、企业年报公示信息等资料；查阅关联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3、查阅发行人“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中关联法人的审计报告或财务报表

等财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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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各关联法人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主要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对关联

自然人进行访谈；对发行人财务总监进行访谈；获取“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

出具的说明； 

5、查阅报告期内关联方票据往来的相关会计凭证、原始附件、票据备查簿

以及相关采购、销售合同及账务往来等财务资料。 

（一）说明“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包括成立时间、注册资

本、股权结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情况，与发行人产品和业务之间是否存在

关系 

1、“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主要包括 9名关联法人及 1名关

联自然人，各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关联法人 

序号 关联方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结构 关联关系 

1 
安徽华业纺织有限

公司 
2007.7.12 2,000 

华文亮持股 51% 

徐基平持股 49% 

华文亮控股、徐基平持

股 49%的企业 

2 
安徽潜山县华业地

产有限公司 
2011.4.1 1,000 

安徽华业纺织有限公司

持股 100% 

安徽华业纺织有限公

司原全资子公司 

3 
安徽八一纺织器材

有限公司 
2011.3.29 2,000 

华文亮持股 60% 

储正前持股 7.5% 

王七零持股 7.5% 

储义平持股 7.5% 

储建平持股 7.5% 

储正茂持股 5% 

王少君持股 5% 

华文亮控股的企业 

4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

纺织器材厂 
2000.6.13 700 

槎水镇良冲村八一初级

经济联合社持股 100% 

华文亮担任厂长的集

体所有制企业 

5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

厂 
2000.5.19 16 

潜山县槎水镇良冲村八

一组  

华文亮担任厂长的集

体所有制企业 

6 
安徽省潜山县顺通

运输有限公司 
2009.4.3 10 

徐基前持股 50% 

徐险峰持股 50% 

报告期内，安徽华业纺

织有限公司原控股的

企业 

7 
潜山县皖城假日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 
2007.11.15 100 

华中祥持股 50% 

胡华持股 30% 

储飞持股 20% 

华文亮之子华中祥控

股的企业 

8 天津希尔盾人防设 2015.3.31 1,080 徐基平持股 50% 徐基平、储艳新共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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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有限公司 储艳新持股 50% 制的企业 

9 
福建希尔盾人防工

程有限公司 
2015.3.9.  1,000 

范培顺持股 30% 

徐晓帆持股 30% 

储涛持股 25% 

杨雪峰持股 15% 

报告期内，徐基平、储

艳新分别持有该公司

35%和 30%的股份；现

徐基平之女徐晓帆持

股 30%，储艳新之子储

涛持股 25% 

关联自然人 

序号 关联方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关联关系 

10 徐基才 男 34282419680131**** 徐基平之胞兄 

注：安徽潜山县华业地产有限公司已于 2017 年 1月 12日在潜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了注销登记手续。此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签署日，上述其他关联法人工商登记为存续

状态。 

2、“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情况 

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具体情况

如下： 

关联法人 

序号 关联方名称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 

1 
安徽华业纺织有限

公司 

纺织品生产、销售、出口；纺织设备进口、

原棉进口；农副产品收购。（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设立之初为各类纺织

品的生产和销售；

2010年 4月，华业纺

织以其经营性资产经

评估作价出资，与安

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设立了安徽

华茂纺织（潜山）有

限公司，此后除对外

投资外，无其他经营

活动 

设立之初为纺

织品；目前无主

要产品 

2 
安徽潜山县华业地

产有限公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建筑工程

设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未开展实际经营，已

注销 
无 

3 
安徽八一纺织器材

有限公司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

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

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未开展实际经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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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废旧金属收

购。（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

纺织器材厂 

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

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

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

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

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废旧金属收

购；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各类纺织配件的生产

和销售 

纺纱用胶辊、胶

圈、罗拉轴承、

并条芯轴等 

5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

厂 

纺织器材、制刷、玻璃钢制品、带锯、卫

生清洗工具、制箱、机电配件、小五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设立之初为各类卫生

清扫工具的生产和销

售；报告期内无任何

经营活动 

设立之初为卫

生清扫工具（刷

类）；目前无主

要产品 

6 
安徽省潜山县顺通

运输有限公司 

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道路货物运输服务 

道路货物运输

服务 

7 
潜山县皖城假日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 

住宿、餐饮服务；休闲娱乐；商品零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宿、餐饮服务 住宿、餐饮服务 

8 
天津希尔盾人防设

备有限公司 

人防设备制造、销售、安装；人防工程施

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人防设备的生产和销

售 
人防设备 

9 
福建希尔盾人防工

程有限公司 

人防工程施工；人防设备生产、销售、安

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人防设备的生产和销

售 
人防设备 

关联自然人 

序号 关联方姓名 工作单位及主要职务 

10 徐基才 

2002年至今在安徽省潜山县八一纺织器材厂担任销售员； 

2010年至今在安徽小松纺织器材有限公司兼职担任业务员； 

2016年在潜山县天柱山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兼职担任业务员； 

2007至 2012 年在安徽钟南电器有限责任公司兼职担任销售员。 

3、“报告期内其他关联方”与发行人产品和业务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一

直专注于经营香料业务，主要从事内酯系列合成香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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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产品为丙位内酯系列和丁位内酯系列合成香料。发行人的上游行业为油脂加

工业和石油化工行业、煤化工行业；下游客户为食用香精、日用香精、烟用香

精、饲料香精等香精生产厂商。 

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方”中关联法人登记经营范围与发

行人完全不同；各关联法人实际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属于不同行业

和领域，不构成相竞争的业务范畴，亦不属于上、下游业务关系；各关联法人

的主要产品与发行人主要产品属于不同类别产品，不具有竞争性和可替代性。

关联自然人主要担任纺织配件公司的销售员，与发行人产品和业务之间不存在

关系。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其他关联方”与发行人产

品和业务之间不存在关系。 

（二）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关联方票据往来的交易背景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票据往来的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收取 

安徽省潜山县八一纺织器材厂 - - 197.10 

徐基才 - - 30.00 

转让 

安徽华业纺织有限公司 - - 50.00 

合  计 - - 277.10 

注：上述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票据往来系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

互相提供支付便利，所收取或转让的银行承兑汇票全部用于或来源于发行人正

常生产经营。 

六、《反馈意见》规范性问题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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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员工“五险一金”缴纳情况，是否存在欠缴情

形，若是，请补充披露欠缴金额，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受到相关行政

处罚。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的员工花名册、劳动合同并抽样留存； 

2、查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社会保险金申报表、社会保险和住房

公积金的缴费凭证；向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调取并核查发行人及全

资子公司报告期末社会保险和公积金的缴纳明细表； 

3、核实并获取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员工就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事项

出具的确认文件；获取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文件； 

4、走访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并获取相关

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一）报告期内员工“五险一金”缴纳情况，是否存在欠缴情形，若是，

请补充披露欠缴金额 

1、报告期内发行人员工“五险一金”缴纳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员工的“五险一金”缴纳情况如下： 

单位：人 

项目 2018年 12 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员工总人数 217 198 182 

基本养老保险 缴纳人数 185 缴纳人数 172 缴纳人数 145 

基本医疗保险 缴纳人数 195 缴纳人数 184 缴纳人数 158 

失业保险 缴纳人数 197 缴纳人数 188 缴纳人数 165 

工伤保险 缴纳人数 197 缴纳人数 188 缴纳人数 164 

生育保险 缴纳人数 197 缴纳人数 188 缴纳人数 164 

住房公积金 缴纳人数 198 缴纳人数 189 缴纳人数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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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除 2016-2017年度发行人个别员工自愿放弃“五险一金”的缴

纳外，发行人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政策文件的规定和所在地政府主管部门

的要求，为符合条件的全体员工（不含原单位缴纳人员和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人员）办理了“五险一金”的缴存手续。“五险

一金”的未缴纳或无需缴纳的原因及人数具体如下：  

单位：人 

缴纳期间 未缴纳原因 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 

2018年末 

退休返聘 7 6 

原单位缴纳 7 2 

新进员工正在办理缴存手续 10 11 

自愿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8 - 

2017年末 

退休返聘 6 5 

原单位缴纳 6 2 

新进员工正在办理缴存手续 2 1 

自愿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12 - 

个人原因自愿放弃缴纳 - 1 

2016年末 

退休返聘 7 6 

原单位缴纳 6 2 

新进员工正在办理缴存手续 5 1 

自愿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17 - 

个人原因自愿放弃缴纳 2 2 

    注：上表中社会保险未缴纳人员按照未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员工口径统计。 

2019年以来，发行人为原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保险人员办理了社会保险的缴存手续。 

2、是否存在欠缴情形，若是，请补充披露欠缴金额 

2016-2017 年度，因个别员工自愿放弃“五险一金”的缴纳，发行人存在

个别应缴未缴“五险一金”的情形。 

按照全员（除退休返聘人员外）覆盖口径测算，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报告

期内需补缴的“五险一金”金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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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需补缴社会保险金额（万元） 19.24 19.47 25.65 

需补缴住房公积金金额（万元） 0.69 0.57 0.50 

合计（万元） 19.93 20.04 26.15 

合计占当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例（%） 
0.31 0.54 0.74 

由上表可知，应缴未缴的“五险一金”金额对发行人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成果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受到相关行政处罚 

1、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2019年 2月 19日，潜山市社会保障事业管理局出具《证明》：安徽华业香

料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6年 1月 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日均按照国家规定为员工办

理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及工伤保险，并

如期缴纳了社会保险费，不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没有因违反有关劳动

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2019年 2月 26日，肥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证明》：安徽华业

香料合肥有限公司已在我局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自 2017年 11月 20日至本

证明出具之日，该企业已按照社会保险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

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金，不存在欠缴社会保险金的情况，没有因违反有关劳

动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2019年 2月 19日，安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潜山县管理部出具《证明》：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已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开设了住房公积金帐户，并按

照相关规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该公司自 2016年 1月 1日至本证明出具之

日的职工住房公积金缴交情况正常，没有因违反《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关

规定而受到处罚的记录。 

2019年 2月 21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肥东县管理部出具《证明》：

安徽华业香料合肥有限公司自2017年12月在我中心开户缴存职工住房公积金，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合肥市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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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该公司住房公积金缴存正常，未发现违反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的行

为，公司未因住房公积金问题而受到行政处罚。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华文亮已出具承诺：“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自设立

以来，倘若因违反社保、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而被任何行政主管机关、主管机构给予处罚或要求补缴相关费用，或被相

关员工主张承担补缴等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的，则就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

司依法应承担的该等罚款、滞纳金或赔偿和补偿款项，均将由本人以自有资产

承担和支付，以确保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在安

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等款项的情况下，本人将在安徽华业

香料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及时以现金形式向其偿付。”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个别员工的“五险一金”补缴风险，但应

缴未缴的“五险一金”金额对发行人净利润的影响较小，对发行人报告期的经

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因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缴纳

事宜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已就发行人存在的补缴

风险作出书面承诺，保证发行人不会因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缴纳事宜遭受

任何损失。目前发行人已按照相关规定为全体符合条件的员工（不含原单位缴

纳人员）缴纳了“五险一金”，报告期内发行人员工“五险一金”缴纳情况不构

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不构成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七、《反馈意见》信息披露问题 30：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各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抵押、质押融

资的相关借款用途、融资成本、还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和计划安排、办理资

产抵押、质押登记合规性等情况，披露相关专利权质押解除手续的最新进展情

况；进一步结合发行人偿债能力、融资渠道和授信使用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短

债长投、资金错配的债务风险，主要资产权利受限是否对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发表核查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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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就本问题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 

2、查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涉及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

抵押、质押融资有关的授信及借款合同、相关抵押、质押物清单及相关财务凭

证等资料； 

2、查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报告期内相关资产的抵押、质押合同；查阅他

项权证明、不动产登记证明、动产抵押登记证明、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等抵

押、质押登记证明文件；查阅相关资产的权属证明文件等资料；查询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等国家官方系统或网站； 

3、查阅相关资产解除抵押、质押的证明文件等资料； 

4、查阅发行人提供的银行授信使用情况表、银行贷款支出明细、相关财务

凭证等财务数据资料； 

5、查阅发行人《企业信用报告（银行版）》；访谈相关贷款银行；函证发行

人借款银行；实地查看发行人主要权利受限资产的使用情况。 

（一）说明报告期内各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抵押、质押融资

的相关借款用途、融资成本、还款期限、还款资金来源和计划安排、办理资产

抵押、质押登记合规性等情况，披露相关专利权质押解除手续的最新进展情况。 

1、发行人报告期内各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抵押、质押融资的

相关借款情况   

（1）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抵押、质押融资的相关借款具体如下： 

贷款银行 借款合同名称 
抵押/质押

方式 
担保物 备注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5）015号） 

土地抵押

（注） 

发行人拥有的潜国用（2012）第

01002112、01002114、01014128号土地

使用权 

担保物 1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6）005、016

号）、（C建潜公

房产、土地

抵押 

发行人拥有的房地权证潜梅城字第

32842、32845、32846、32847、32848、

32849、32851、32853、32856、32857、

32859、32860、32861、32862、32863、

担保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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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07、015号） 32864号房屋所有权 

发行人拥有的潜国用（2012）第

01002111、01002112、01002113、

01002114、01014128号土地使用权 

担保物 3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8）005号） 

房产、土地

抵押；专利

权质押 

发行人拥有的房地权证潜梅城字第

32842、32845、32846、32847、32848、

32849、32851、32853、32856、32857、

32859、32860、32861、32862、32863、

32864号房屋所有权 

担保物 2 

发行人拥有的潜国用（2012）第

01002111、01002112、01002113、

01002114、01014128号土地使用权 

担保物 3 

发行人拥有的“一种 4-甲基-5戊基-二氢

-2（3H）-呋喃酮的合成方法”发明专利

（专利号：ZL201310284268.8） 

担保物 4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建潜公

（2018）0601号） 

房产、土地

抵押；专利

权质押 

发行人拥有的房地权证潜梅城字第

32842、32845、32846、32847、32848、

32849、32851、32853、32856、32857、

32859、32860、32861、32862、32863、

32864号房屋所有权 

担保物 2 

发行人拥有的潜国用（2012）第

01002111、01002112、01002113、

01002114、01014128号土地使用权 

担保物 3 

发行人拥有的“以负载型固体酸催化剂合

成丙酸三环癸烯酯香料的方法”发明专利

（专利号：ZL201410358051.1） 

担保物 5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贸易融资额度合

同》（建潜额度

（2018）01、02 号） 

房产、土地

抵押 

发行人拥有的皖（2017）潜山县不动产权

第 0004835号房屋所有权及所对应的土

地使用权 

担保物 6 

兴业银行安

庆分行 

《项目融资借款合

同》（安 1701 授 012

贷 001、002、003、

004、005、006、007、

008、009、010号） 

土地、在建

工程在安装

设备抵押 

合肥华业拥有的东国用（2016）第 2132、

2133号土地使用权 
担保物 7 

合肥华业拥有的在建工程在安装设备 担保物 8 

注：该项抵押由发行人向安庆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系为 C建潜公（2015）

015 号借款的担保方安庆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  

（2）上述借款基本情况如下： 

①发行人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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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名称 
借款金额 

（万元） 
融资成本 还款期限 借款用途 

还款资金

来源 

还款计

划安排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5）015号） 

500.00 5.865% 
2015.5.13-

2016.5.12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

转；购原材料；支付水

电费；发放工资；其他

运营流动资金用途 

均以经营

收入偿还 

均已偿

还完毕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6）005号） 

1,000.00 5.307% 
2016.2.23-

2017.2.22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

转；购原材料；支付水

电费；其他运营流动资

金用途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6）016号） 

800.00 5.307% 
2016.6.15-

2017.6.14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

转；购原材料；支付水

电费；其他运营流动资

金用途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7）007号） 

1,000.00 5.307% 
2017.2.24-

2018.2.23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

转；购原材料；支付水

电费；其他运营流动资

金用途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7）015号） 

800.00 5.307% 
2017.6.12-

2018.6.11 

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

转；购原材料；支付水

电费；其他运营流动资

金用途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C建潜

公（2018）005号） 

700.00 5.438% 
2018.2.27-

2019.2.26 

购原材料；缴纳房租；

支付水电费；发放工

资；其他运营流动资金

用途 

《人民币流动资金

贷款合同》（建潜

公（2018）0601号） 

800.00 5.438% 
2018.6.8- 

2019.6.7 

购原材料；缴纳房租；

支付水电税费；发放工

资；其他运营流动资金

用途 

《贸易融资额度合

同》（建潜额度

（2018）01 号） 

2,939.80 3.50% 
2018.2.24-

2018.8.24 
支付进口项下货款 

《贸易融资额度合

同》（建潜额度

（2018）02 号） 

570.04 3.50% 
2018.8.24-

2019.2.24 
支付进口项下货款 

注：上表中《贸易融资额度合同》（建潜额度（2018）01、02 号）项下借款金额为贸

易融资额度有效期限内的累计借款发生额，因该项额度可循环使用，发行人在贸易融资额度

有效期限内的任一时点占用或未偿还的本金余额未超过贸易融资额度。 

②全资子公司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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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名称 
借款金额

（万元） 
融资成本 还款期限 借款用途 还款资金来源 还款计划安排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1） 

500 5.88% 
2017.7.5- 

2023.7.4 

均为年产 3000

吨丙位内酯系

列合成香料建

设项目使用 

均以未来经营

收入及募集资

金偿还 

根据合同要

求，均自

2020.5.31起

分七期偿还完

毕（每半年偿

还一期）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2） 

500 5.88% 
2017.10.24

-2023.7.4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3） 

500 5.88% 
2018.1.8- 

2023.7.4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4） 

300 5.88% 
2018.3.2- 

2023.7.4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5） 

500 5.88% 
2018.6.12-

2023.7.4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6） 

500 5.9375% 
2018.8.20-

2023.7.4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7） 

500 5.9375% 
2018.8.27-

2023.7.4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8） 

500 5.9375% 
2018.9.25-

2023.7.4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09） 

500 5.9375% 
2018.11.5-

2023.7.4 

《项目融资借款

合同》（安 1701

授 012贷 010） 

500 5.9375% 
2018.11.12

-2023.7.4 

2、发行人办理资产抵押、质押登记合规性及相关专利权质押解除手续的最

新进展情况   

（1）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办理资产抵押、质押登记合规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以合法拥有的房产、土地、专利及在建工

程在安装设备设置抵押、质押担保并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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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 

质押人 

抵押/ 

质押权人 
担保合同 担保物 登记机关 

他项权证号/ 

登记证号 

发行人 

安庆市融资

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 

《抵押反担保合同》

（2015 年抵保字第

074号） 

土地 

（担保物 1） 

潜山县国土

资源局 

潜他项（2015）第

062405 号 

发行人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最高额抵押合同》

（Z建潜公抵（2016）

005号） 

房产 

（担保物 2） 

潜山县房地

产管理局 

房地产他证潜字

第 20160219号  

土地 

（担保物 3） 

潜山县国土

资源局 

潜他项（2016）第

022301 号 

发行人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专利权质押合同》

（ZL建潜公质

（2018）0201号） 

专利 

（担保物 4） 

国家知识产

权局 
2018340000068 

发行人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专利权质押合同》

（ZL建潜公质

（2018）0601号） 

专利 

（担保物 5） 

国家知识产

权局 
2018340000279 

发行人 
建设银行潜

山支行 

《最高额抵押合同》

（Z建潜公抵（2018）

0101号） 

房产、土地

（担保物 6） 

潜山县国土

资源局 

皖（2018）潜山县

不动产证明第

0001389 号 

合肥华业 
兴业银行安

庆分行 

《最高额抵押合同》

（安 1701授 012B1） 

土地 

（担保物 7） 

肥东县国土

资源局 

皖（2017）肥东县

不动产证明第

0009951 号 

合肥华业 
兴业银行安

庆分行 

《最高额抵押合同》

（安 1701授 012B2） 

设备 

（担保物 8） 

肥东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055101002018045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以自有资产设置抵押、质押担保已

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已分别与抵押、质押权人签订

了书面担保合同，担保财产为合法拥有的自有资产，相关抵押、质押事项已在

主管部门办理登记并取得登记证明文件，抵押、质押权依法设立。本所律师认

为，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办理资产抵押、质押登记合法、合规。    

（2）发行人二项专利权质押解除手续的最新进展情况   

2019年 6月 20日，发行人已就“一种 4-甲基-5戊基-二氢-2（3H）-呋喃

酮的合成方法”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310284268.8）及“以负载型固体酸

催化剂合成丙酸三环癸烯酯香料的方法”发明专利（专利号：ZL201410358051.1）

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专利权质押注销登记，相关质权自 2019年 6月 20日起

予以解除。 

（二）结合发行人偿债能力、融资渠道和授信使用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短

债长投、资金错配的债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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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人的偿债能力、融资渠道和授信使用情况  

（1）偿债能力 

根据《招股说明书》、《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能力主要指标如下：  

指  标 
2018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7年度/ 

2017年 12月 31日 

2016年度/ 

2016年 12月 31日 

流动比率（倍） 2.71 2.23 2.15 

速动比率（倍） 1.63 1.47 1.2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9.95 28.10 31.8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8,392.26 5,069.79 4,773.12 

利息保障倍数(倍) 60.82 34.95 34.25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整体财务状况和资产流动性良好，银行资信状况良好，

经营性现金流量正常，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2）融资渠道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融资以

银行借款方式为主，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在合作银行拥有良好的资信，通过与

主要贷款行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得持续稳定的授信额度。报告期内，发行

人及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渠道畅通，为正常生产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资金保证。 

（3）授信使用情况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超出授信额度借款的情形，

除全资子公司借款尚未到还款期限外，发行人报告期内授信额度项下借款全部

按期偿还完毕。 

2、发行人是否存在短债长投、资金错配的债务风险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1）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使用情况 

2016年度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C建潜公

（2016）005号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C建潜公

（2016）016号 

实际用途 金额（元） 实际用途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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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采购款 7,936,146.00 支付采购款 3,874,619.56 

支付工资 1,024,237.28 支付工资 819,460.24 

支付税、费 956,083.00 支付税、费 3,321,762.34 

支付环评费 150,000.00 - - 

支出总额 10,066,466.28 支出总额 8,015,842.14 

借款总额 10,000,000.00 借款总额 8,000,000.00 

2017年度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C建潜公

（2017）007号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C建潜公

（2017）015号 

实际用途 金额（元） 实际用途 金额（元） 

支付采购款 7,872,551.21 支付采购款 4,680,307.40 

支付工资 631,904.75 支付工资 701,018.73 

支付税、费 1,390,912.94 支付税、费 2,618,673.87 

支付运费 150,573.90 - - 

支出总额 10,045,942.80 支出总额 8,000,000.00 

借款总额 10,000,000.00 借款总额 8,000,000.00 

2018年度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C建潜公

（2018）005号）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建潜公（2018）

0601号  

实际用途 金额（元） 实际用途 金额（元） 

支付采购款 5,246,145.00 支付采购款 5,945,030.00 

支付工资 956,941.91 支付工资 771,354.78 

支付税、费 815,009.89 支付税、费 1,303,945.60 

支出总额 7,018,096.80 支出总额 8,020,330.38 

借款总额 7,000,000.00 借款总额 8,000,000.00 

（2）贸易融资借款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贸易融资借款均用于支付进口项下货款。 

（3）项目融资借款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均为长期借款，实际用于年产 3000吨丙位内

酯系列合成香料建设项目支出。 

综上所述，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

的银行借款均为短期借款，实际用于发行人购买原材料，支付工资、水电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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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运营流动资金用途支出，符合约定的借款用途；全资子公司的银行借款

为长期借款，实际用于建设项目支出，符合约定的借款用途。发行人及全资子

公司报告期内各项借款均按照约定用途使用，短期借款均已在合同约定的期限

内偿还完毕，不存在短债长投、资金错配的债务风险。 

（三）主要资产权利受限是否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相关资产虽设置抵押、质押担保措

施，但均未影响发行人的正常使用。上述担保均系为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自身

银行授信及借款提供，源于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融资需求。根

据发行人报告期内历次借款履行情况来看，发行人均能按期还款，借款期间未

发生违约情形；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企业信用报告（银行版）》（报告日期：2019

年 3月 20日），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并未发生贷款逾期或违约事件。目前发

行人业务正常开展，盈利能力较强，资产负债结构合理，具备良好的信用记录

和较强的偿债能力。同时，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主要自然人股东及其配偶为上

述银行授信及借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进一步为发行人及全资子公司偿还金

融债务提供了较强的还款保障。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全资子公

司主要资产权利受限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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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签署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于二〇一九年    月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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